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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688)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要點：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 年        2023 年          增加∕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減少） 

營業額（人民幣百萬元） 54,587  54,111 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百萬元） 2,573 3,333 (22.8%) 

國內基礎業務核心利潤
△（人民幣百萬元） 3,080 2,813 9.5%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2.29 2.95 (22.4%) 

中期每股股息（港元） 0.65 0.64 1.6% 

天然氣零售銷售量
#（百萬立方米） 12,710 12,162 4.5% 

泛能銷售量
#（百萬千瓦時） 19,740 15,664 26.0% 

 △ 撇除海外LNG銷售帶來的相關稅後利潤*、其他收益及虧損（不包括商品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的結算淨額及回購優先票據之

收益）、商品衍生金融工具未變現淨（虧損）收益之相關遞延稅項及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開支後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 海外LNG銷售帶來的相關稅後利潤（含商品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的結算淨額）為人民幣1.83億元（2023：人民幣11.01億元）。 
# 本公告披露之本集團營運數據包括其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數據。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集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2023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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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2024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轉型升級穩步推進，國家持續深化改革，大力推動高品質發展，

先進製造、綠色低碳、新型消費等新動能加速形成，為企業發展帶來新機遇。 
 
本集團積極把握機遇、應對挑戰，圍繞新場景、新需求全力推動業務升級。上半年，本集團的天然氣零

售氣量達到127.10億方，同比增長4.5%；泛能業務銷售量達到197.40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6.0%；智家業

務毛利增長23.0%。本集團持續優化盈利結構，天然氣銷售業務、泛能業務、智家業務等持續性業務毛利

佔比上升8.6%至87.3%，國內基礎業務核心利潤增長9.5%。與此同時，我們優化境內外債務結構，降低境

外債務佔比，有息負債降低至人民幣198.25億元，綜合融資成本為3.4%，促進業務的持續發展。 

本集團於期內的關鍵財務數據及營運數據與去年同期比較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24年 

（未經審核） 
2023年 

（未經審核） 
（減少） 

關鍵財務數據    
    

營業額（人民幣百萬元） 54,587 54,111 0.9% 
毛利（人民幣百萬元） 6,465 7,157 (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百萬元） 2,573 3,333 (22.8%) 
國內基礎業務核心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3,080 2,813 9.5%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2.29 2.95 (22.4%) 
中期每股股息（港元） 0.65 0.64 1.6% 
 

關鍵營運數據# 

 

中國城市燃氣項目數量 260 254 6 
可供接駁城區人口（千） 139,960 133,196 5.1% 
期內新開發天然氣用戶：    
– 家庭用戶（千） 775 998 (22.3%) 
– 工商業用戶（地點） 9,544 8,233 15.9% 
– 工商業用戶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千立方米）  7,262 8,359 (13.1%) 
累計用戶：    
– 家庭用戶（千） 30,537 28,919 5.6% 
– 工商業用戶（地點） 252,712 232,695 8.6% 
– 工商業用戶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千立方米） 208,123 191,685 8.6% 
管道燃氣氣化率 65.5% 65.1% 0.4個百分點 
天然氣零售銷售量（百萬立方米） 12,710 12,162 4.5% 
燃氣批發銷售量（百萬立方米） 3,700 3,665 1.0% 
累計投運泛能項目 332 252 80 
在建泛能項目 72  62 10 
泛能銷售量（百萬千瓦時） 19,740 15,664 26.0% 
△  

撇除海外LNG銷售帶來的相關稅後利潤*、其他收益及虧損（不包括商品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的結算淨額及回購優先票據

之收益）、商品衍生金融工具未變現淨（虧損）收益之相關遞延稅項及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開支後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 海外LNG銷售帶來的相關稅後利潤（含商品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的結算淨額）為人民幣1.83億元（2023：人民幣11.01億元）。 
#  本公告披露之本集團營運數據包括其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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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亮點 
 
深化數智應用，夯實本質安全，築牢安全底線 
 
近年來，國家對燃氣行業的安全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並頒佈及實施了一系列加強燃氣安全監管

措施。上半年，國務院安委會組織了22個聯合調查組，並開展燃氣行業常態化督查、治本攻堅專項督查

等。 
 
本集團以「深耕業務，聚合生態，加速智能迭代，深化專項治理」為主線，構建安全生產長效機制。進

一步明確第三方交叉施工巡線、監護等25項規定動作標準和監管要求；全面推動膠管、無熄保灶具、直

排熱水器隱患治理，降低安全隱患；同時，加大燃氣安全智慧能力建設，在戶內、管網、工程等關鍵場

景中部署智能物聯設備，實現對風險的快速動態感知，並通過智能能力調用，實現對風險精准識別及示

險，保證相關關鍵角色及時獲取風險詳情和處置進展，形成對風險事項的閉環智能跟蹤，將安全問題「看

得見、知重點、有人管」落到實處，用智能築牢安全底線。 
 
天然氣業務：以量達利，夯實天然氣基本盤 
 
進入 2024 年，全球天然氣市場供需延續寬鬆態勢，中俄東線進口氣按達產計劃增供，液化天然氣（「LNG」）

進口維持增長態勢，我國產供儲銷體系建設持續夯實，《天然氣利用管理辦法》時隔 12 年後再次修訂，

引導天然氣從政策推動回歸到市場需求拉動，為天然氣行業的健康發展提供基礎。同時，我們也看到國

際國內天然氣資源聯動加快、市場波動風險加大，客戶對低成本、穩定性的訴求更加明顯。 
 
本集團堅持從客戶需求出發，以量達利，致力於擴大客戶用氣規模。在新客戶開發方面，通過創新模式、

技術應用等措施拓展增量，本集團於上半年實現工商戶安裝 726 萬方╱日，例如燃氣技術在紡織行業、

氣體切割等領域應用，實現簽約規模超 20 萬方╱日。存量客戶服務提升方面，本集團通過靈活的價格策

略、多元資源配置，降低客戶用能成本，例如與三大油資源合作，對標替代能源價格，撬動某石化、某

玻璃等存量客戶增量，實現了存量客戶氣量提升。順價方面，上半年抓住國家理順居民價格機遇，積極

進行居民順價，新增泉州、聊城、鹽城等較大項目居民調價。截至 2024 年 7 月底，累計完成居民氣量調

價比例約 59%。 
 
資源端，依託國際長協資源及三大油資源，實現國際國內資源聯動，降低資源成本。2024 年常規三大油

合同量較去年增長約 10 億方，以及中石油長協合同量的增加，有效補充了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資源；

利用市場寬鬆契機，加強與省燃、地方資源商的合作，降低轉供資源成本；在設施利用方面，上半年新

增 7 個下載點，累計獲取 185 個下載點，獲取國家管網 3A 托運商名額 3 個，持續推進管網互聯互通，

提升資源保障能力、加強資源在全國的調劑能力；同時，為規避國際資源價格波動風險，本集團提前進

行實紙貨結合的風險套保，從而使得我們的天然氣業務盈利可見度更高。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針對

2024 年下半年及 2025 年貿易涉及的外匯和商品價格風險，本集團與若干金融機構簽訂了若干衍生合約

以穏定採購成本。 
 
上半年，本集團完成了 77.5 萬戶家庭用戶的安裝，已簽約並預計下半年完成安裝的項目超過 70 萬戶；

下半年，本集團將把握國家推進保交樓、新型城鎮化、老舊社區改造等契機，積極拓展新戶、深挖老戶，

進一步提升商機儲備。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天然氣零售銷售量同比增長 4.5%，收入及毛利同比分別增

長 3.0%及 7.4%至人民幣 300.85 億元及人民幣 31.38 億元。受國際市場機會減少影響，燃氣批發業務收

入及毛利大幅減少 7.5%及 94.8%至人民幣 123.47 億元及人民幣 3,400 萬元。工程安裝業務收入及毛利較

去年同期分別下跌 35.1 %及 46.0 %至人民幣 18.57 億元及人民幣 8.24 億元。 
 
泛能業務：快速推廣泛能微網業務模式，促進泛能業務持續發展 
 
泛能業務秉承從客戶需求出發，深度踐行泛能理念，推動能碳一體化方案落地，為客戶提供全面能碳服

務。隨著電力體制改革深入，終端電氣化提速。本集團積極推進以泛能微網模式為代表的業務開發，通

過10kV及以下變配電設施切入，獲取更多終端客戶供能權，並進一步為客戶提供「荷源網儲售碳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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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冷熱汽電動」多品類能源及服務。同時，加速項目轉化和交付，持續對在運項目提質增效，實

現泛能業務快速發展。 
 
項目開發方面，本集團於上半年實現泛能項目簽約707個，其中泛能微網項目簽約412個、低碳園區4個、

低碳建築90個、低碳工廠201個。交付運營方面，當前有72個泛能項目處於在建中，期內36個泛能項目完

成建設並投入運營，累計已投運泛能項目達332個，在建及投運項目年供能規模達574億千瓦時；同時，

持續提升在運項目運營收益，通過紅黃綠燈分類管理，制定差異化舉措，推動低價熱源替代、採購價格

談判、系統節能改造、精准計量等措施降本增效；應用智能工具，實現項目運營中數據實時顯差、預警，

支持泛能項目提質增效及安全穩定運營。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泛能銷售量197.40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6.0%。泛能業務收入

及毛利分別增長17.6%及17.0%至人民幣82.19億元及人民幣10.68億元。 
 
智家業務：豐富產品模式，激活現有客戶價值 
 
2024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7%。基本生活類和部分升級類商品銷售較好；新型消費不

斷發展，線上消費佔比持續提高；實體新業態增勢較好，服務消費保持較快增長。同時，上半年陸續發

佈《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關於打造消費新場景培育消費新增長點的措施》

等一系列促進消費政策，進一步釋放消費市場潛力。 
 
本集團目前已經為超過3,053萬個家庭用戶提供燃氣供應。上半年，在新增家庭客戶數量同比下降趨勢下，

本集團抓住促進家庭消費機遇，提升客戶服務體驗，激活現有客戶價值，自年初以來不斷夯實基礎產品

與服務，完善自有品牌格瑞泰運營體系，推進家庭客戶服務流程標準化；並圍繞安全、廚房、社區等場

景，進行產品智慧化升級。上半年，智家業務觸達現有客戶超過268萬戶，客單價提升32.0%至人民幣325
元╱戶。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智家業務實現收入及毛利分別為人民幣20.79億元及人民幣14.01億

元，同比分別增長22.4%及23.0%。我們將持續通過升級產品與服務，滿足家庭客戶需求，進一步加大對

現有客戶群體的開發力度，釋放家庭客戶價值。 
 

財務表現 
 
期內，本集團圍繞「利用智慧創新服務，成為以天然氣業務為基礎，為客戶創造多品價值的服務商」的

戰略定位，夯實天然氣業務基本盤，加速多品創值，盈利結構進一步優化，天然氣銷售業務、泛能業務、

智家業務等持續性業務毛利佔比上升 8.6%至 87.3%。本集團營業額錄得人民幣 545.87 億元，同比上升 
0.9 %。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國際市場機會減少及期內工程安裝業務繼續受國內房地產形勢拖累，整體

毛利同比下降 9.7%至人民幣 64.65 億元，毛利率下降 1.4 個百分點至 11.8%。 
 
為了管理外匯波動，期內本集團進一步加大外匯風險套期保值，以減少匯率波動對其財務指標的影響。

在環球通脹的壓力下，本集團期內繼續有效控制成本，銷售及管理費用佔營業額的比率輕微下降 0.1 個

百分點至 4.7%。同時，得益於燃氣順價政策的持續推進，本集團上半年來自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利潤

貢獻也得到改善。 
 
綜合以上因素，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及每股基本盈利分別錄得人民幣 25.73 億元及人民幣 2.29 元，同比

分別下降 22.8%及 22.4%。撇除海外 LNG 銷售帶來的相關稅後利潤、其他收益及虧損（不包括商品衍生

金融工具已變現的結算淨額及回購優先票據之收益）、商品衍生金融工具未變現（虧損）收益之相關遞延

稅項及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開支合共人民幣 5.07 億元之影響，國內基礎業務核心利潤同比增長 9.5%至人

民幣 30.80 億元。 
 
期內，本集團採取審慎財務管理，量入為出以確保現金流得以均勻分佈。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的營運現金流入為人民幣 32.6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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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回顧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流動及非流動借貸的情況如下： 

 
流動資金管理 
 
期內，本集團本著生態共贏的理念，在與生態伙伴共度時艱的同時，嚴格控制應收、應付及存貨周轉天

數在穏健範圍內。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應收、應付及存貨周轉天數分別為14天、22天及7天，

無重大變化。由於本集團的營運現金流入穩定，且手頭現金充裕，因此期內部份資金已用於減少債務。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不包含受限制銀行存款）為人民幣80.71億元，相比去年年

底減少人民幣16.18億元。 
 
借貸結構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相等於

人民幣198.25億元，較去年年底的借貸總額

減少人民幣20.98億元，主要因為期內償還了

部份貸款及通過在二級市場回購了4,500萬

美元本公司的美元債券。本集團於2024年6月

30日的淨負債比率相比去年年底減少1個百

分點至24.3%，債務結構更加穩健。本集團致

力在貸款期限與融資成本之間取得平衡。 

 

外匯風險管理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以外幣計價的借貸本金金額爲

10.55億美元（2023年12月31日：11.00億美元），相等於約

人民幣74.64億元（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77.28億元），

佔借貸總額約37.6%（2023年12月31日：35.3%），均為長期

美元債券。針對長期美元債券，本集團已進行對沖的本金達

8.80億美元（2023年12月31日：4.40億美元），對沖比率達到

83.4%（2023年12月31日：40.0%）。 
 
鑒於人民幣兌本集團適用外幣的匯率仍存在波動，本集團將

繼續密切關注外匯市場走勢，根據各業務的需要，在適當時

候使用外幣衍生工具以減低其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 
 

                                            
2 借貸淨額 = 借貸總額 – 銀行結餘及現金（不含受限制銀行存款） 
3 淨負債比率 = 借貸淨額 ╱ 總權益 

 
 

 2024年6月30日 
人民幣百萬元 

  202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增加／(減少) 
人民幣百萬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不含受限制銀行存款） 8,071 9,689 (1,618) 

長期借貸（含債券） 14,253 13,156 1,097 
短期借貸 5,572 8,767 (3,195) 
借貸總額 19,825 21,923 (2,098) 
借貸淨額2 11,754 12,234 (480)  
總權益 48,294 48,262 32 
淨負債比率3 24.3% 25.3% (1個百分點)  
流動負債淨值 8,585 8,54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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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淨值 
 
本集團的流動負債主要為預收氣費和工程及安裝預收款，該部分資金是穩定且基本不會被退回，因此本

集團將所得資金投放到新業務的開發上，僅維持合理的現金水平，所以本集團於2024年6月30日錄得流動

負債淨值約人民幣85.85億元，與去年年底相若。考慮到本集團擁有穩定的營運現金流、優質流動資產及

良好的信用評級，加上手頭現金及可動用銀行信貸，因此本集團有能力持續應付營運需要及未來的資本

性支出。 
 

可持續發展的進程 
 
上半年，本公司成功加入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 Global Compact），彰顯中國企業積極貫徹可持續發

展的決心。 
 
通過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持續探索，本集團亦迎來新的里程碑。2024年7月，本集團作為燃氣公用事業的

先鋒被納入標普全球（S&P Global）《可持續發展年鑒（中國版）2024》，被評為中國企業標普全球ESG評

分最佳5%，同時被授予「行業最佳進步企業」的榮譽稱號。獲此殊榮是對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理念與實踐

的充分認可，也更加堅定了本集團打造綠色低碳生態體系的決心和信心。 
 
此外，本集團致力於實現自身的淨零排放，同時努力為客戶提供清潔、低碳的發展服務。於2024年上半

年，本公司啟動更新綠色行動2030的相關工作，系統化地梳理本集團近三年核心業務板塊應用的減排方

案，及為客戶設計的低碳產品組合、清潔能源解決方案和智慧能源管理工具。本公司計劃在2024年11月

份發佈更新版綠色行動2030，讓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全面瞭解本集團的淨零排放路線，這也將進一

步提升本公司的企業形象和可持續發展領導力。 
 

評級及資本市場殊榮 
 
期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及惠譽维持本公司「BBB+」、「Baa1」及「BBB+」的評級，展望均為

「穩定」，顯示本集團有強健的業務基礎及穏健的財務，展現其堅韌實力。 
 
本集團在國際權威財經雜誌《機構投資者》揭曉的「2024 年度亞洲（日本除外）最佳管理團隊」評選中，

囊括「最佳首席執行官」、「最佳首席財務官」、「最佳 ESG 方案」、「最佳投資者關係方案」等八項殊榮，

再次印證本集團的管理團隊、投資者關係，以及在環境、社會和管治等方面的努力，均受到資本市場的

高度認可。「亞洲最佳管理團隊排名」被譽為「資本界奧斯卡獎」，是國際資本市場上最具權威性的榜單

之一，評選結果完全由金融界專業人士投票産生。本次共有 4,943 名買方投資者及 951 名賣方分析師參

與投票。 
 

展望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新質生

產力加速傳統產業改造和新興產業發展。展望未來，城鎮化將從快速擴量轉向提高城鎮化品質和水準，

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工業化進一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推動天然

氣與可再生能源優勢互補、深度融合，形成結構更清潔、韌性更強、機制更靈活的新型能源體系。 

本集團將充分把握經濟發展機遇，聚焦家庭、企業客戶需求，持續為客戶創造多品價值。天然氣銷售業

務繼續發展客戶做大氣量，並借助國際國內資源聯動優化組合，降低採購成本，實現以量達利；泛能業

務借助泛能微網模式規模獲客，及龐大的工商業客戶基礎，為客戶提供能碳管理服務，提升增量價值；

智家業務利用智能提升服務能力，不斷滿足客戶需求，釋放更多消費市場潛力。通過業務可持續發展、

穩定的現金流，繼續為投資者帶來更好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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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4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202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54,587 54,111

銷售成本  (48,122) (46,954)
毛利  6,465 7,157
其他收入  543 537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481) 98
分銷及銷售開支   (619) (598)
行政開支   (1,961) (2,01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5 50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248 161
融資成本  (390) (340)
除稅前溢利  3,980 5,055
所得稅開支 6 (978) (1,271)
期內溢利  3,002 3,784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的公平值變動  (1) 1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之匯兌轉化差額           38          136

對沖會計下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虧損  (82) (73)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之相關所得稅  2 1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43) 8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959 3,865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573 3,333
非控股權益  429 451

  3,002 3,784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30 

 
3,414 

非控股權益 429 451 
 2,959 3,865 

 
 
每股盈利 8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基本 2.29 2.95 

攤薄 2.29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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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24年6月30日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369 50,330
使用權資產   2,710 2,751
投資物業   261 268
商譽   2,504 2,504
無形資產  4,490 4,34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849 4,708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5,249 5,117
其他應收款項   10 14
衍生金融工具  31 5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323 4,33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  218 219
遞延稅項資產  1,477 1,442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及經營權 

之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42 135
受限制銀行存款 447 538
 77,980 76,756

流動資產 
存貨  1,788 1,682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9,613 11,091
合同資產  716 632
衍生金融工具  98 20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10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705 649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969 1,736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97 247
受限制銀行存款  272 346
現金及現金等值  8,071 9,689
  22,529 26,375
流動負債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6,972 8,171
合同負債  11,755 13,714
遞延收入  89 98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572 675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848 805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543 1,148
應付稅項  1,024 1,287
應付股息  2,376 -
租賃負債  171 170
衍生金融工具  147 43
銀行及其他貸款  5,572 8,767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負債  10 8
財務擔保負債  35 37
  31,114 34,923
流動負債淨值  (8,585) (8,5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395 6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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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7 117
儲備 42,447 42,5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2,564 42,660
非控股權益 5,730 5,602
總權益 48,294 48,262

非流動負債 
合同負債 2,714 2,687
遞延收入 902 890
租賃負債 614 633
銀行及其他貸款 6,789 5,428
優先票據 7,464 7,728
衍生金融工具 121 6
遞延稅項負債 2,497 2,574
 21,101 19,946
 69,395 68,208

 

附註： 

1. 中期業績之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對本集團截至2024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進行審閱工作。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於2024年8
月21日召開會議，與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

之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2. 編製基準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D2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於編製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董事」）已為本集團於

該日期錄得之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85.85億元作出慎重考慮。考慮到本集團可持續獲得財務資源，

其中包括其主要業務產生的現金流、可動用之銀行借貸額度及預期日後營運資本需要，故董事會信

納本集團於可見將來有能力償還所有到期的財務責任及繼續經營現有業務。因此，截至2024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根據公平值（倘適用）計量外，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而成。 

除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所產生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2024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初始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
則於2024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

號的相關修訂（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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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供應商融資安排

4. 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公司主要營運決策者用以進行資源分配和評估表現的按可呈報分類（即經營分類）情況：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天然氣 
零售業務 

  
泛能業務 

 
燃氣批發 

 
工程安裝 

 
智家業務 

 
總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類營業額 35,637 8,287 17,148 2,353  3,733 67,158 
分類間的銷售額 (5,552) (68) (4,801) (496) (1,654) (12,571)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30,085 8,219 12,347 1,857  2,079 54,587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折舊及攤銷前之       
 分類溢利 3,896 1,256 36 1,102 1,404 7,694 
折舊及攤銷 (758) (188) (2) (278) (3) (1,229)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分類溢利╱毛利 3,138 1,068 34 824 1,401 6,465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天然氣 
零售業務 

  
泛能業務 

 
燃氣批發 

 
工程安裝 

 
智家業務 

 
總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類營業額 36,419 7,001 16,752 3,344 3,935 67,451 
分類間的銷售額 (7,202) (13) (3,407) (482) (2,236) (13,340)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29,217 6,988 13,345 2,862 1,699 54,111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折舊及攤銷前之       
 分類溢利 3,672 1,062 658 1,772 1,141 8,305 
折舊及攤銷 (750) (149) (1) (246) (2) (1,148)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分類溢利╱毛利 2,922 913 657 1,526 1,139 7,157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上述分類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其中並無計及中央行政成本、分銷及銷售開支、應佔聯營公

司及合營企業業績、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及融資成本。分類間之銷售按當時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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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11) 1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附註a） (137) 532
外匯虧損淨額（附註b） (62) (266)
預期信貸損失模型下之已扣除撥回的減值損失 (176) (128)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的減值損失 (120) (65)
其他 25 6
 (481) 98
附註： 

      
a. 該金額主要包含本集團於本期間就商品衍生金融工具確認的已變現淨收益人民幣2.19億元（截

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99億元）及未變現淨虧損人民幣2.73億元（截至2023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8億元）。 
 

b. 該金額包括將以美元計值的優先票據及銀行貸款轉換至人民幣而產生的匯兌虧損約人民幣

4,800萬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50億元）。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2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本期間稅項 1,088 1,21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的預扣稅 - (1)
 1,088 1,215
遞延稅項 (110) 56

 978 1,271

 
    

本集團的業務收入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因此兩期間之稅務支出主要源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實施條例」），中國企業實體之適用稅率為25%。 
 
本公司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符合「高新科技企業」資格，其根據中國相關稅法及法規釐定之預估應評

稅利潤可享有1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此優惠稅率適用三年，該等附屬公司於三年期屆滿

後均具有資格重新申請該稅務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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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於報告期結束後建議之中期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2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中期股息每股0.65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59元） 
（2023年：每股0.64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59元）） 671

 
665  

於報告期結束後建議派發之中期股息尚未於報告期結束日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個財政年度，並於報告期內確認為負債之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23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末期股息每股2.31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09元） 
（2023年：每股2.27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05元）） 2,376

                     
2,312 

於2024年3月22日宣派的屬於本公司2023年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已於2024年5月31日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並已於2024年7月26日支付。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23年

人民幣百萬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溢利 2,573 3,333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122,905 1,128,410

具攤薄性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254 2,425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123,159 1,130,835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本公司所有具攤薄性之潛在普通股被兌換後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2.29 2.95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2.29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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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下為計入應收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人民幣百萬元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0至3個月 1,629 1,713
4至6個月 447 383
7至9個月 343 234
10至12個月 222 118
一年以上 706 642
 3,347 3,090

10.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計入應付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人民幣百萬元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0至3個月 2,713 3,609
4至6個月 838 841
7至9個月 446 319
10至12個月 179 188
一年以上 1,165 1,190
 5,341 6,147

11. 重大期後事項及或有負債 

自報告期結束後並無發生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於2024年6月30日亦無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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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65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59元）（2023年6月30日：每股0.64港元（相等於約

人民幣0.59元））予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派息率相當於本集團本

期核心利潤4（即人民幣32.63億元）的約21%，並預期於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或之前向股東支付。 

a.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之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當天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凡擬收取中期股息者，務請於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填妥之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樓1712-1716室。 

b. 就派發2024年中期股息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所得稅 

依據《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居民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企業所

得稅法》及實施條例，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河北省稅務局認定本公司為中國居民企業，自2022年度起生效。

據此，本公司向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24年中期股息時，須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 

任何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居民企業，如不希望本公司代扣代繳上述10%的企業所得稅，請在2024年

11月4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呈交其主管稅務機關所出具之文件，以證明本公司無需就其所享有之股

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非居民企業股東請參閱本公司於2022年6月30日發佈的公司資料報表中有關代扣稅之詳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於2023年9月19日之公告，內容有關董事會批准本公司動用不超過一億美元等值的港

元，根據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指示本公司股份奬勵計劃受託人（「受託人」）購買本公司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的普通股以用於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購買」）。截至2024年6月30日，股份獎勵購買已動用約

4.88億港元（相當於6,252萬美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受託人以約2.38億港元的代價於市場上購買3,802,000股本公司股份。截

至2024年6月30日，受託人持有本公司10,534,600股獎勵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0.93%。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C1 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所

有守則條文。 

承董事會命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玉鎖 

                                            
4 指國內基礎業務核心利潤加上海外 LNG 銷售帶來的相關稅後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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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24 年 8 月 23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構成：六位執行董事，分別為主席王玉鎖先生、首席執行官張宇迎先
生、總裁劉建鋒先生、首席財務官王冬至先生、張瑾女士及蔣承宏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王子崢先生；
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馬志祥先生、阮葆光先生、羅義坤先生及黃勵女士。 
 
 
 


